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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隆基股份 601012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晓东 王皓 

电话 029-81566863 029-81566863 

办公地址 

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尚稷路

8989号西安服务外包产业园创

新孵化中心B座 

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尚稷路

8989号西安服务外包产业园创

新孵化中心B座 

电子信箱 longi-board@longigroup.com longi-board@longigroup.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51,615,819,849.04 39,659,244,130.93 39,659,244,130.93 3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1,976,097,670.77 16,451,586,754.06 16,451,586,754.06 33.5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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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月） 调整后 调整前 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426,801,947.75 1,168,821,797.63 1,168,821,797.63 107.63 

营业收入 14,111,381,472.07 10,001,972,858.94 10,001,972,858.94 4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009,587,791.53 1,306,984,765.73 1,306,984,765.73 5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996,367,828.23 1,254,372,837.93 1,254,372,837.93 59.15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0.71 8.84 8.84 

增加1.87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7 0.38 0.47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7 0.38 0.47 50.0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3,034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李振国 
境内自

然人 
15.02 544,499,068 0 质押 272,717,505 

李春安 
境内自

然人 
10.98 398,033,199 0 质押 184,180,000 

李喜燕 
境内自

然人 
5.36 194,167,786 0 质押 36,000,000 

西部信托有限公司－西部信

托·陕煤－朱雀产业投资单

一资金信托 

国有法

人 
5.00 181,253,878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4.81 174,373,240 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

全合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3.52 127,686,556 0 无 0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3.12 113,132,795 0 无 0 

陈发树 
境内自

然人 
2.88 104,331,073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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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宝申 
境内自

然人 
1.77 64,182,850 0 无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

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1.75 63,420,806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李振国先生、李喜燕女士、李春安先生为一致行动人；西

部信托有限公司－西部信托·陕煤－朱雀产业投资单一

资金信托的委托人和受益人为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与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

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2016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16隆基01 136264 2016-3-7 2021-3-8 994,734,290.71 5.85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56.54   57.58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2.47   12.18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国内光伏行业重新回到高质量发展轨道，全球光伏产业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在

海外市场需求快速增长的驱动下，光伏发电应用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迅速，目前光伏在全球很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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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地区已成为最便宜的电力能源，在全球光伏项目招标中，已有多地可实现平价上网。根据中

国光伏行业协会等权威机构发布的行业数据显示，2019 年上半年全球新增装机约 47GW，其中海外

市场新增装机占总装机量的 75%左右，光伏发电在有效改善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方

面的作用愈发突出，大力发展光伏发电已成为全球能源战略的必然选择。 

2019年 5月 30日，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关于 2019年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

正式启动了平价上网和国家补贴竞价配置工作，行业发展的市场化导向更加明确，补贴退坡信号

更加清晰。下半年，随着补贴项目、平价项目相继落地，国内市场有望恢复，预计 2019 全年将达

到 40GW 以上，我国光伏制造业整体仍将保持平稳增长。 

2019 年上半年，公司生产经营整体平稳，各项经营指标完成良好。报告期内，受益于高效单

晶产品需求旺盛及海外需求的提升，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11,138.15 万元，同比增长 41.09%；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00,958.78 万元，同比增长 53.76%，其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9,636.78 万元，同比增长 59.15%；综合毛利率 26.22%，同比增

加 3.6 个百分点，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10.71%，同比增加 1.87 个百分点；此外，公司继续

保持稳健经营，合理控制资产负债结构，资产负债率为 56.54%，较 2018 年末下降 1.04个百分点。

具体完成工作如下： 

1、海外市场拓展成效显著，单晶市场份额快速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以提升客户价值为核心，积极适应市场变化，调整营销策略，加强重点区域

销售和营销管理，主要产品单晶硅片和组件销量同比大幅增长。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单晶硅

片对外销售 21.48 亿片，同比增长 183 %，自用 7.95 亿片；实现单晶组件对外销售 3,193MW，同

比增长 21%，自用 265MW；实现单晶电池对外销售 712MW。报告期内，公司海外市场拓展成效显著，

组件产品海外销售占比快速提升，销售区域进一步扩大，海外收入增长明显，2019 年 1-6 月公司

海外单晶组件对外销售达到 2,423MW，同比增长 252%，占单晶组件对外销售总量的 76%。在公司

的引领下，随着单晶产品性价比优势的进一步凸显，全球单晶市场份额持续提升，根据 PV InfoLink

机构 2019 年 7 月的数据，预计 2019 年全球单晶市场占有率将提升至 62%，未来还将进一步增长。 

2、继续深化产品领先战略，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升产品性能和服务 

公司以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出发点，持续关注客户需求，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产品价值的

不断提升。2019 年上半年，公司研发投入累计 7.81 亿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5.53%；截至报告期

末，公司累计获得各类已授权专利 568 项。公司在拉晶、切片、电池、组件、装备与信息化等研

发方向均按计划推进并取得预期进展，新技术和产品储备充足。拉晶切片环节，在品质提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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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降耗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并已在各生产基地推广应用；协同设备厂商开发各类定制化设备，

降低设备投资，延长设备生命周期；不断提升产线信息化、自动化与智能化水平，持续降低人工

成本。电池组件方面，公司始终围绕提质增效的总体思路，开发出第三代 PERC 电池，单/双面电

池转换效率提升 0.3%以上。公司于 2019 年 6 月上海 SNEC 展会上，向全球发布了高效、高可靠、

高性价比的 M6 硅片和 Hi-Mo4 组件新品，不断满足市场对于高效产品的需求，有效引领和推动了

产业链综合成本和度电成本的进一步下降，推进行业平价上网进程。 

3、加快产能项目建设和提升，保障市场高效单晶产能供应 

根据公司《未来三年（2019-2021）产品产能规划》，在 2018 年底单晶产能基础上，公司计划

单晶硅棒/硅片产能 2021年底达到 65GW，单晶电池片产能 2021年底达到 20GW，单晶组件产能 2021

年底达到 30GW，其中硅片产能根据目前建设进度预计 2020 年底可达到 65GW，较原规划时间提前

1 年。为了保障高效单晶产品的市场需求，公司加快各项产能建设速度。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楚

雄年产 10GW单晶硅片项目（一期）和滁州 5GW 组件项目已完工，云南二期单晶硅棒、硅片项目加

速推进，单晶产能规模优势进一步巩固，最大限度地保障市场高效单晶产能供应。此外，公司通

过设备改造、工艺改进、管理提升等方式进一步降低了产品的非硅成本，2019 年 1-6 月硅片非硅

成本同比下降 31.75%。 

4、赋能赋权，激发组织活力，推进精益化管理，提高组织效率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和人员数量的不断扩大，组织效率和运营质量需要及时跟进才能保障业务

的快速发展。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开展“赋能、赋权、激发活力”的管理活动，通过运用内核管

理方式，赋予各业务单元决策权并进行考核，对公司快速发展过程中提升管理人员的效率和员工

积极性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以“强体系、促精益、立标杆、共增值”引导制造管理水平持续提升，

公司在生产、计划、研发等各个环节推进管理体系建设和流程制度优化，发现问题逐一落实，取

得了多方面的阶段性成果，组织效率和运营指标提升明显，其中 2019 年第二季度较第一季度的存

货周转天数环比减少 18天，应收账款周转天数环比减少 19天。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依据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的通知》（财会〔2017〕7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

转移>的通知》（财会〔2017〕8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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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2017〕9 号），以及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的通知》（财会〔2017〕14 号）(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在境内外

同时上市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系列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 6 号）（以下简称《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的通知》（财会[2019] 8 号）（以下简称“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要求企业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新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准则进行调整。企业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

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16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的通

知》（财会[2019] 9 号）（以下简称“新债务重组准则”），要求企业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

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企业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

重组，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2、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新金融工具准则”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①公司将持有的具有战略投资意图、非交易性的非上市公司股份由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在“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项目

列报。 

公司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 年年初数调整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数 

合并资产负债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8,046,182.96   -78,046,182.96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82,842,967.88 82,842,967.88 

递延所得税资产 316,660,831.89 315,941,314.15 -719,517.74 

其他综合收益 4,409,197.42 8,486,464.60 4,077,267.18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0,193,548.39   -60,193,54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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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数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67,451,595.50 67,451,595.5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608,344.58 17,519,637.51 -1,088,707.07 

其他综合收益   6,169,340.04 6,169,340.04 

②公司将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实际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对于应收账款和其他

应收款，公司将该应收款项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进行组合，并基于所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

括前瞻性信息等，对该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进行估计如下： 

组合类型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 

电费组合 
相同或类似信用风险

特征 

应收政府部门的电价补贴款和电网的结算款，主要考虑存

续期预期信用损失，按应收账款余额3%计提坏账准备，并

根据账龄逐年递增至3年以上按12%计提。 

企业客户组

合 

相同或类似信用风险

特征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

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

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集团内关联

方组合 

根据集团内部关联方

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

划分 

评估无回款风险，不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a.电费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变更前后具体情况： 

账   龄 变更前计提比例（%） 变更后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1年，下同）   3  

其中：6个月以内 0  

7至12个月 5  

1至2年 10 6 

2至3年 30 9 

3至4年 50 12 

4至5年 100 12 

5年以上 100 12 

b.企业客户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变更前后具体情况： 

账   龄 变更前计提比例（%） 变更后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1年，下同）     

其中：6个月以内 0 1 

7至12个月 5 2 

1至2年 10 5 

2至3年 30 30 

3至4年 50 100 

4至5年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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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以上 100 100 

（2）财务报表格式变更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第八条之规定，财务报表项目的列报发生变更的，

应当对上期比较数据按照当期的列报要求进行调整。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 年年初数调整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数 

合并资产负债表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8,453,462,415.04    -8,453,462,415.04  

应收票据   4,090,820,743.25  4,090,820,743.25  

应收账款   4,362,641,671.79  4,362,641,671.7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8,506,848,626.88    -8,506,848,626.88  

应付票据   4,721,151,999.58  4,721,151,999.58  

应付账款   3,785,696,627.30  3,785,696,627.30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918,481,717.24    -4,918,481,717.24  

应收票据   2,247,266,510.12  2,247,266,510.12  

应收账款   2,671,215,207.12  2,671,215,207.1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769,940,389.15    -6,769,940,389.15  

应付票据   1,435,400,398.83  1,435,400,398.83  

应付账款   5,334,539,990.32  5,334,539,990.32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